
版號：160LYQ02112026表74-3-0(112年度)綜稅本人配偶分開計稅之所得總額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計 納稅人綜合所得

總額 納稅人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薪資
或各類所得 合計 分開計稅者所得

淨額 合計 納稅人應納稅額 分開計稅者應納
稅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68938 116887926 62154648 57144194 8650127 3273771 435574179042573 65794321 3709345

第2分位 168938 174604388 95436831 95506256 27034443 6133689 1412117270041219 122540699 7545806

第3分位 168938 221858939 131010305 128512768 54846566 10009685 3194619352869244 183359334 13204304

第4分位 168937 299375759 180449934 201254588 89763748 20641434 6631996479825693 291018336 27273430

第5分位 168937 612617048 448805420 526574245 341474134 99687889 737732101061422468 868048379 173461099

合     計 844688 1425344059 9178571392343201198 1530761069 1008992051 521769017 225193984 139746468 85447517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納稅人綜合所得總額、納稅人所得淨額及納稅人應納稅額分別為合計之金額減去分開計稅者薪資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應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60LYQ02112026表74-3-0(112年度)綜稅本人配偶分開計稅之所得總額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人平均稅率 分開計稅者平均
稅率合計 納稅人有效稅率 分開計稅者有效

稅率

平均稅率

合計

有效稅率

分位別

第1分位 5.73 5.04 2.80 0.702.075.64

第2分位 6.42 5.22 3.51 1.482.796.16

第3分位 7.79 5.82 4.51 2.443.747.20

第4分位 10.26 7.39 6.89 3.685.689.37

第5分位 18.93 21.60 16.27 16.4416.3419.98

合     計 9.619.319.8014.7116.3813.85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納稅人綜合所得總額、納稅人所得淨額及納稅人應納稅額分別為合計之金額減去分開計稅者薪資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所得淨額/分開計稅者應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